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

《海南自由贸易港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

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琼科规〔2021〕11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建立健全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和服务管理体系，

加快引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外籍人才，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

暂行办法》，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1 年 10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自由贸易港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精神，建立健全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和服务管理体系，

加快引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外籍人才，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籍“高精尖缺”人才,是指符合《海

南自由贸易港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2020-2024

年试行）》，来海南工作、投资创业、讲学交流、从事经贸

活动等方面的外籍人员，含外籍专业技术技能人员和商务人

员等。

第三条 具有认定权限的地级市以上科技（外专）部门

和省重点产业园区管理部门等单位名单，由省科技（外专）

部门负责发布并实行动态调整，实现工作许可、居留信息共

享和联审联检。

第四条 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申请常年受理，认

定期限原则上与工作许可一致。

第五条 外国高端人才（A 类）和外国专业人才（B 类）,

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通过“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评定，省级或获得省级授权的地级市科技（外专）部门直接

出具认定书。

第六条 年度收入达到人民币 30万元及以上的外籍人才，

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通过“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提交工作合同或上一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经省级或

获得省级授权的地级市科技（外专）部门审核后出具认定书。

第七条 符合我省公开发布的“急需紧缺外国人工作岗

位目录”的外籍人才，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经省级或获得

省级授权的地级市科技（外专）部门审核后出具认定书。岗

位目录由省科技（外专）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定期编制和发布。

第八条 地级市以上科技（外专）部门确认的临时申报

的急需紧缺外籍人才，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经地级市以上

科技（外专）部门评定后出具认定书。

第九条 省重点产业园区管理部门确认的临时申报的企

业急需紧缺外籍人才，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经省重点产业

园区管理部门评定后出具认定书。

第十条 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从受理到办结原则

上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对相关证书等材料的核查核验，以国

家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信息或者正式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可享受

我驻外使领馆签发的 5 年至 10 年多次入境的外国人才签证

（即 R 字签证）。

第十二条 符合条件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经用人

单位同意并提供兼职工作合同，向省科技（外专）部门备案

后可兼职工作，无需更换工作许可。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可发放与

工作合同期限一致的工作许可。

第十四条 经认定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可在科技

创新领域参与本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担任科技项

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学家。

第十五条 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可按规定享有其他

工作许可、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及服务保障待遇。

第十六条 构建人员流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事前预防、

事中干预和事后监管，依法实行“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健

全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工作信用管理体系。

（一）具有认定权限的单位在认定过程中有作出虚假审

核意见的，在全省通报；情节严重的，取消认定权限，3-5

年内不再授权认定。

（二）用人单位在认定过程中有违法违规骗取人才认定

行为的，将纳入诚信管理，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

罚。

（三）外籍人员在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纳入诚信

管理，永久取消认定资格，终止各项服务保障，由相关主管

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四）用人单位对认定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认定结果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可书面提请原认定单位复核，复核结



果应在提请之日起 15 日内做出。复核期间，不停止原认定

结果的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科技（外专）部

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